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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第三十七届会议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5 日，纽约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可能改革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的材料 

 

 本说明转载第三工作组第三十七届会议筹备过程中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收到

的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提交的材料。这份材料按秘书处收到的原样转载于本说明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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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工作组可能的工作计划 

 

 1. 导言 

 

1. 本文件阐述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第三工作组投资争端解决制度改革

可能进程的看法，并建议不妨将工作组第三阶段的工作分为四个相关步骤考虑（如

下文所述，这些步骤已经启动）。 

 

 2. 第三工作组的工作进程 

 

2. 厄瓜多尔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在 2018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于维也纳举

行的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指出： 

[……]77 国集团和中国重申，这一进程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积极、广泛的参与，就任何可能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提出其经验和看法。1 

3. 鉴于此，为确保有效进程，建议工作组分四个相关步骤开展其第三阶段的工作，

这些步骤实际上已经通过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的结论启动，2可阐述如下。 

4. 步骤 1，涉及各国政府以概念形式确定和提出其首选改革选项，而工作组最终

将就这些选项制定各国政府希望看到的解决办法。这些选项应就工作组中所表达的

关切——据认为就这些关切开展改革是可取的——作出回应。 

5. 步骤 2，工作组将确定步骤 1 中提出的哪些改革选项应成为进一步工作的主题。

这将需要在概念层面讨论已提出的选项，然后决定工作组应就哪些选项或选项组合

开展进一步工作。3 

6. 步骤 3，将涉及就拟确定的优先重点、审议工作先后顺序、多轨道可能性、与

其他国际组织协调以及步骤 2 中所确定选项的闭会期间工作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4

这一步骤可结合步骤 2 进行，以便根据贸易法委员会后勤方面的可能性和制约因素

考虑推进哪些选项以及如何推进问题。5 

__________________ 

 1 厄瓜多尔在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2018 年 10 月 29 日

至 11 月 2 日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发言。另见 A/CN.9/964——第三工作组

（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预发本），2018 年 11 月 6 日，

第 16 段，查阅网址：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 

website.pdf。 

 2 A/CN.9/964——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预

发本），2018 年 11 月 6 日，第 140 段，查阅网址：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 

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3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个别政府而言，决定在工作组范围内就选项开展工作，并不意味着同意该政

府必然认为工作结果或选项是可取的。 

 4 见 A/CN.9/964——第三工作组（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第三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预发本），2018 年 11 月 6 日，第 19、140 段，查阅网址：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 

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5 详见下文第 8 段。 

http://undocs.org/A/CN.9/964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20website.pdf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20website.pdf
http://undocs.org/A/CN.9/964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20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draft_%20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http://undocs.org/A/CN.9/964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20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20files/draft_report_of_wg_iii_for_the_websi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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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步骤 4，将根据步骤 2 和步骤 3 所采取的做法，拟订具体解决办法和案文建议，

这些建议可能由贸易法委员会以及最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或核可。 

8. 如工作组第三十六届会议的结论所指出的那样，步骤 3 的讨论最好能有贸易法

委员会秘书处提供的充分资料，说明如何为可能很繁重的工作量提供便利。这些安

排可能包括增加会议的可能性、利用通常为委员会届会留出的时间的可能性，或成

立分组的可能性。还应当考虑可否由不同政府主办闭会期间会议，以便在届会之间

开展更详细的工作。如果这样做，应努力确保此类会议在不同区域举行，并以确保

所有国家广泛和包容性参与的方式进行规划。当然，这些闭会期间会议不能取代工

作组本身要做的工作和将要作出的决定。 

9. 必须继续努力并鼓励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能够充分参与这

些审议工作。 

10. 将欢迎所有参与方，包括民间社会以及学术论坛和从业人员小组的代表为这一

进程的所有阶段提供可能的投入。虽然如此，回顾工作组的任务授权要求由政府主

导进程： 

“按照贸易法委员会的程序，第三工作组将在履行这一任务授权时确保审议工

作由政府主导并由所有政府提供高级别投入、基于协商共识并且完全透明，同

时受益于所有利益攸关方尽可能最广泛的现有专门知识。” 

因此，据认为这些小组可能主要是在步骤 4 提供最有价值的投入，这正是政府分析

不同设计方案以针对查明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阶段。在这一步骤中，可从其

他争端解决机制和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似乎最为重要。 

 


